附件7
巴中市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认定申办流程

1.申请：申请人（代办人）向门诊慢特病认定机构提交申请资料，填写《巴中市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申请（复查）表》。

2.认定机构认定：认定医师依照认定标准审查申请人资料并在《巴中市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申请（复查）表》中形成认定结论，医疗机构盖章确认医师认定结论后，应将参保人员认定通过信息录入上传到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（网址：http://10.109.89.254/#/home），对不符合认定标准的参保患者，注明未认定原因，并告知参保患者。
3.录入流程：医疗业务保障-待遇-巴中    个人待遇管理（城职、城乡）    人员就医登记管理     门慢门特登记    门慢门特登记审核。

4.备案流程：责任医师所属医院严格按照《认定标准》对认定资料及相关表格进行审核、审批、签字盖章，将参保患者实名信息、认定病种录入医保业务系统，纸质资料存档备查，申请人不再到医保经办机构审批备案。

